臺中市北屯區公所藝文走廊展覽申請表
	申請展出檔名
	

	姓名/單位
	
	生日
	民國　　 年　 　 月　 　日

	通 訊 地 址
	

	聯 絡 電 話
	公：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

宅：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號碼：

	展出內容
	

	作品件數
	

	計 畫 展 出

時 　 間
	自民國     　　 年    　　 月 　　     日
至民國     　　 年    　   月          日

	
	檔期安排原則上參酌已申請登記者之展出時間並配合本所作業情形，再予確定。



本人(團體)同意依貴所所列展覽規定辦理展出。

申請人： 　　　　　　   (簽章)
中 華 民 國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日
	審查結果
	□通過。核定展出時間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不通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
	


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單位主管：　　　　主任秘書：　　     副區長：　　　  機關首長：











